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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0）

公 告
有關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及寄發年報的最新情況

審計師同意二零一九年年度業績

茲提述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未經審計年度業績（「初步業績公告」）。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
應與初步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初步業績公告所述，本集團審計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尚未完成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二零一九年年度業績」）的全部審計流
程。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德勤 ·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已完成二零一九年年度業績的審計流程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要求同意初步業績公告所載的二零一九
年年度業績（包括有關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以及財務狀況表及其相關
附註的財務數字）。

初步業績公告所載的二零一九年年度業績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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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
表、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以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由本集團審計師德勤 ·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批准之本集團年度經審計綜合財務
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工作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並不構成一項核證
工作，因而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初步業績公告或本進一步公告發表任何核
證意見。

寄發年報

董事會亦謹此宣佈，由於完成審計流程後需要更多時間定稿本公司的二零一九年年
報（「年報」），本公司將無法根據上市規則第13.46(2)(a)條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年報。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或之
前向股東寄發年報。

承董事會命
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胡黎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徐濤；

非執行董事： 葉永明、徐子瑛、徐宏、錢建強、鄭小芸及王德雄；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大慰、李國明、陳瑋及趙歆晟。


